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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药科大学校园网络新闻发布指引

为切实加强我校校园网络新闻宣传工作，落实《广东药

科大学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广药大党发〔2020〕

49 号），规范校园网络新闻发布管理，确保校园网络新闻发

布的及时性、真实性和权威性，推进校园网络新闻宣传工作

的规范化和制度化，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

围，特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所称校园网络新闻，是指在学校主页与新闻网上

的“广药大要闻”、“新闻纵横”、“媒体广药大”等校园新闻

栏目发布的新闻信息、校内各二级单位网站（页）上发布的

新闻信息以及校内官方公众号上发布的新闻信息，内容包括

反映学校和各单位重要活动，以及学校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

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事件。

二、管理机制

（一）学校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，实

行分级管理。党委宣传部主管学校校园网主页及学校官方公

众号新闻信息，校内各单位负责各二级网站（页）及本单位

官方公众号的新闻信息管理。根据《广东药科大学新闻宣传

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广药大党发〔2020〕49 号），各二

级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、直属党支部书记、各部处主要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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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为本单位新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，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本

单位的新闻宣传报道活动。

（二）学校党委宣传部设立新闻中心，建立专兼职新闻

宣传通讯员队伍。各部门各单位须确定一名政治素质较高、

写作水平较好且相对固定的新闻宣传通讯员。

通讯员的主要职责如下：

1.积极宣传报道本部门本单位的教学科研、学生活动及

各项管理工作的成果，积极宣传本部门本单位师生员工的优

秀事迹；

2.及时、定期向党委宣传部传送本单位的新闻宣传稿件；

3.负责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宣传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存档；

4.完成党委宣传部安排的宣传报道任务。

三、采写要求

（一）采写主体。学校新闻采写按照“谁主办，谁起草，

谁负责”的原则执行。

1.全校性的综合性的重大活动、重要事项的新闻稿件原

则上由事件主办（承办）单位负责采写。需由党委宣传部采

写稿件的，主办（承办）单位应提前与党委宣传部协商。由

党委宣传部根据学校总体工作部署进行统筹安排。

2.由各部门各单位承办的学校层面的一般活动、会议的

报道，由该承办单位或部门负责撰写稿件；由多个单位和部

门共同承办的学校层面的一般活动、会议的报道，由牵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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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或主要职能部门负责采写。

3.校级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成立了相关宣传报道组或有

明确宣传报道工作分工的，由该活动组委会宣传报道组负责

或按宣传报道工作分工落实。

（二）采写规范。新闻采写要把握真实性、典型性、及

时性原则，切忌含混、模糊、夸张。应尽量避免把一般常规

性工作作为新闻采写，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应避免带有强烈的

主观色彩。

1.新闻稿件内容一般需具备新闻的六要素：人物、时间、

地点、经过、原因、结果。主体内容要做到篇幅简练，语言

鲜明生动，表达精练准确。新闻标题字数控制在 25字以内，

一般新闻稿件字数限定在 600字左右，重要稿件一般在 1000

字左右。

2.以文字报道为主的新闻可以适当配发照片。一般新闻

配照片 1到 2张，重要新闻不超过 4张，重大新闻不超过 6

张；新闻稿件的照片应清晰明亮，像素不能过低，长边不小

于 800；拍照时应注意人物的姿势和神态的选择；党政会议

照片中不要出现鲜花、水果、零食等无关物品。照片除粘贴

在Word文档内，附文字说明，还应提供 jpg格式照片原图。

3. 新闻中引用的资料、史实、引语、数字，涉及的人物

姓名及其职务、职称，以及有关单位部门的名称等均应准确

无误。新闻标题中的部门和单位名称可使用简称；新闻正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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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部门和单位名称一般应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，再次

出现时可使用简称。

4.涉及全校性重要工作和活动的新闻，出现人物姓名一

般应到校级领导为止。校领导的排序一般以学校主页中“现

任领导”栏目为准。专项工作新闻，除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外，

其他校领导的排序可根据分管工作或活动的实际情况按“谁

分管 谁主持 谁排前”的原则作出适当调整；同时可酌情出

现相关部门负责人或相关重要人物姓名，特殊情况除外。

5.新闻中涉及上级和校外人物姓名、职务等背景资料，

一般由相关单位提供并核准，主办单位负责校对。涉及两个

以上领导和两个以上部门的排序，一般应以中央、省、市有

关政府网站中的部门排序为准，并参考相关部门意见处理。

6.校内新闻编辑应尽量淡化职务称谓。需提及职务时一

般只在该人物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候提一次，其后再出现时仅

称姓名。一般应采取“职务称谓+姓名”的方式，尽量避免

“姓名+职务称谓”和“姓+职务称谓”的方式。特定事件需

涉及某人多个职务称谓时，一般使用“主职务称谓+兼职称

谓+姓名”的方式。社会知名人士、文教界人士等在文稿中

出现时可适当在姓名后加“先生”、“院士”、“教授”等。军

界人士姓名后可加“将军”、“少将”、“大校”等。新闻稿中

一般不在姓名后加“同志”称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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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所有新闻事件时间应精确到天，一般不使用“日前”

“近日”“近期”等模糊时间表述；比赛评选结果等以发文

时间为准。除对过往事件的叙述外，不用加当前新闻事件的

年份（如 2021年），也不用加星期几。如事件持续多日，日

期格式统一为“×月×日至×日”。

8.我校的办学新格局为“一校三区五校园”，原“大学城

校区”“赤岗校区”“宝岗校区”均称为“校园”，“广州校区”

“中山校区”“云浮校区”的名称则继续使用。

9.由于学校新闻网上的新闻稿是以学校名义发布，因此

文稿中请勿出现“我院”的表述。二级单位名称在文中首次

出现时应为“我校”+单位全称，再次出现时可使用简称或

直接称为“学院”。

10.在学校公众号上发布的新闻稿件，在确保新闻报道的

真实性和客观性前提下，可根据新媒体的特点采用相对灵活

的形式进行报道。

四、审核流程

（一）校园网新闻的发布实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三

级校审制度。一般情况下，各单位新闻稿件经本单位新闻宣

传工作负责人审核后，报党委宣传部审定。如遇学校层面的

活动稿件以及有校领导参加的新闻稿件，各单位先呈报相关

分管校领导审阅后，报党委宣传部审定。各级审核人具有对

各自权限范围内新闻稿件的修改、审核和删除等权力，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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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相应的审核责任。

（二）上级领导来我校视察指导工作和学校领导参加的

重要活动的新闻稿件，由党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审定，并

报送相关校领导审定。

（四）各单位的新闻稿件，在本单位网站（页）发布的，

由单位新闻宣传工作负责人审定，必要时报相关校领导审

定。

（五）学校各单位向校外新闻媒体报送的稿件，在发稿

之前须报送党委宣传部审核批准。

五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新闻稿件的报送应及时，一般当天的新闻应当天

或第二天报送，重大活动及时报道。

（二）一般事件应一事一报。连续性、系列性的活动不

分开报送，应待全部活动结束后综合报送。

（三）新闻稿件发出时要将与新闻事件相关的背景资料

作为附件一并发送。

（四）新闻稿件报送时，如有照片，需要按规定格式发

送原照片。

（ 五 ） 新 闻 稿 件 报 送 联 系 人 刘 丽 ， 联 系 电 话

020-39352078，地址为大学城行政楼北 404号党委宣传部办

公室。

六、发布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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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送至学校党委宣传部（新闻中心）并符合本规

范要求的稿件，如无特殊原因，一般情况下均会发布在学校

的新闻网站上（广药大要闻或新闻纵横栏目）。同时根据实

际情况安排在学校官方公众号上发布。

（二）一般情况下，以下题材和内容的新闻稿件可以发

布在学校主页的“广药大要闻”上：

1.上级领导来校视察、指导工作、调研等；

2.全校性重大活动或者会议，如学校重要工作、重要会

议和学校领导的重要活动等；

3.学校重要建设成就、办学成果和典型经验；

4.学校举办或承办的全国性、区域性及全省范围的学术

活动；

5.各部门各单位举办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教学、科研、学

术及文化活动；

6.学校各部门各单位或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奖励信

息；

7.具有代表性、典型性，积极向上、规模较大或影响较

大的学生活动及校园文化活动；

8.学校各民主党派的重要工作；

9.对学校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事件及大型活动等。

（三）没有发布在“广药大要闻”的新闻稿件，按活动

内容和稿件质量、新闻价值等，发布在新闻网的“新闻纵横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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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版块中。

（四）新闻稿件不予采用的情形：

1.报送不及时、距离事件发生时间过长；

2.新闻事件本身没有正面意义或价值；

3.新闻事件过于细小、琐碎；

4.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报送的不重复发布；

5.内容和形式都极为相似的同一类新闻稿件，只发布上

传第一篇投稿和有特色的新闻稿件，其余类似的不再发布；

6.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的常规性、事务性工作或活动的报

道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指引适用于学校新闻网和各单位各部门的校园

网络新闻宣传工作。

（二）本指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

党委宣传部（新闻中心）

2022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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